
 

 261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58 期 委員會紀錄

黃局長肇熙：這幾年金融市場是非常波動的，我們只能說在審視每一個金融市場的情況下，做最好

的投資。 

黃委員秀芳：勞退基金可以說是勞工朋友退休非常重要的養老金，所以我們希望勞動部對於勞退基

金投資的標的真的要非常小心。我們也知道到目前為止，你們的投資收益是 1.04%，沒有達到保

證收益的 2.432%，所以還是有一點距離。我希望勞動基金運用局真的要留意脫歐的狀況。勞退

基金也有一部分投資到歐洲企業或是英國的房仲業等產業，所以我希望局長能夠針對這個部分

進行比較好的評估，最好是不要賠錢，如果賠錢的話，我相信很多勞工朋友會非常擔心。 

黃局長肇熙：我只跟委員補充一點，委員剛才提到保證收益，其實歷年來新舊制的勞退基金，收益

超越 2,000 多億，我們會審慎處理。 

黃委員秀芳：好。 

主席：現在處理臨時提案。進行第 1 案。 

1、 

部分工時勞工，不論在薪資、休假、退休、福利、職災保護以及工會的保障，一般而言皆比

全時勞工低，加上法律規範不足，目前勞動部僅訂有「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

，勞資糾紛動輒以「函釋」處理，不僅前後不一，勞雇雙方皆難以適從，導致部分工時勞工勞

動力一直存在被剝削的狀態，不僅無法充分發揮部分工時給予勞工選擇權和擴大就業的長處，

也是從事部分工時勞工人數最多的年輕學子對政府不滿的最大來源。 

為此，爰請勞動部將部分工時予以法制化，提出訂定「部分工時法」之時程。 

在完成部分工時法制化之前，請依照對象別（學生、家庭主婦、身障者等）、業務別等檢視

並修訂「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不足和不合理之處。請在兩個月內完成修訂，

以供勞雇雙方參考、使用，並送交本委員會。 

提案人：陳曼麗 

連署人：吳玉琴  林靜儀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 1 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 2 案 

2、 

產假的宗旨是為了保障女性工作者及其新生兒的身心健康，讓女性工作者能兼顧工作與生育

的角色，並預防因生育所帶來的不公平待遇。國際上每個國家對法定產假假期長短、經濟福利

資助等措施，其彈性與選項均有差異；其次，對產假之定義及產假期間支薪方式也不盡然相同

，例如有的國家將產後母體恢復為目的之「產假」與照顧年幼子女為目的之「育嬰假」統稱為

「產假」，甚至連產假時薪資給付資金來源，究係雇主責任或社會福利，也一直是各界爭論焦

點。增進我國生育率雖是國安議題，但增加產假長度並非唯一有效誘因，為求法案周延，爰要

求「勞動基準法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案」須俟本委員會召開公聽會凝聚共識後再繼續審查。 

提案人：吳玉琴 

連署人：林靜儀  陳曼麗  黃秀芳  鍾孔炤  吳焜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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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提案的吳玉琴委員主要是基於什麼理由，認為一定要召開公聽會之後再繼續審查？其實

本黨的李彥秀委員跟盧秀燕委員，之前都曾針對這個議題召開過記者會，社會上也有滿多意見

支持這個法案，不曉得委員提出這樣的提案，先設框架、主張一定要召開公聽會才能夠繼續審

查的理由在哪裡？ 

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吳委員玉琴：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有關產假的比較，勞工的產假跟公務員的產假相近

，差兩天而已，只是公務人員的產假薪資是國家負擔，勞工的產假薪資是雇主負擔，還是其他

人負擔？我不知道是誰要負擔，如果是雇主負擔的話，是不是要跟雇主再做一些討論？其實就

我們的瞭解，產假就是為了讓婦女能夠在生育之後恢復。相關的提案提到 6 週至 8 週，事實上

，公務人員的 42 天，大概是依照醫學上的條件訂定的。加強產假好像是一件好事，但是這樣的

加強，我不知道其目的是要讓婦女休息還是為了鼓勵生育？假如是要鼓勵生育，這個政策需不

需要這樣做？雇主方面，我不知道大家要不要再做一些討論。記者會通常是單方面的訴求，我

們希望能夠有更周延的討論。加強產假很好，可是是誰買單，這件事也應該一併討論。基本上

，如同我剛才說的，勞工的產假跟公務人員的產假已經沒有太大的差別，有的話可能是流產假

有些差異，這個部分也應該一併檢討。 

主席：好，勞動部是不是要說明？本席認為這個議案，連同上次討論的家庭照顧假，事實上，社會

對這樣的議題已經具有一定的共識，今天委員在委員會特別提出來，要求一定要召開公聽會後

才可以繼續審查，對於這樣的臨提，本席認為其實是違反了滿多支持這個議案的聲音，所以如

果要通過，包括委員會委員及主管機關，都應該具體表達意見，到底是反對這個討論議題，還

是希望在公聽會裡徵求更多的意見？我覺得這兩種意見的意義不一樣，本席是希望不要讓外界

覺得你們是用這樣的方式在拖延、杯葛，不想讓這個議案通過。不管是家庭照顧假或是產假都

一樣，本席不希望造成這樣的印象。 

請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謝司長說明。 

謝司長倩蒨：主席、各位委員。的確我們也認為勞工的權益應該重視，但是就像我們在報告中提到

的，各國對於產假的定義不同，因為我們國家是包括產假、事前安胎休養，以及事後照顧嬰兒

的育嬰留停部分，整個制度跟國際比較，我們會認為這涉及勞方權益，也涉及資方權益，所以

應該多聽聽大家的看法，廣納各界意見後，再作審慎處理。 

主席：所以基本上你們對於委員提出來的修正條文是反對的？是不是這樣？勞動部的意見是反對嗎

？支持還是反對？ 

謝司長倩蒨：我們可以接受委員這樣的提案。 

主席：可以接受這樣的提案？那再召開公聽會的意思是什麼？還是方向你們支持，可以延長，但延

長多久是個問題？我覺得本質上的意義是不一樣的，今天如果我們通過這樣的提案，我也擔心

外界會做不一樣的解讀，所以勞動部必須講清楚。你們是贊成產假可以延長，但延長多久要讓

勞資雙方大家再來談？還是基本上你們反對提案，所以可能要先召開公聽會？這兩者的意義是

不一樣的。就像上次本委員會通過審查家庭照顧假時，一定要先召開公聽會，但每個委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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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都是支持家庭照顧假的，但卻突然丟出這樣一個臨時提案。我覺得外界會有錯誤的解讀，希

望提案的委員在提這樣的臨時提案時，要非常審慎。 

謝司長倩蒨：我剛有跟委員報告，各國對於產假的定義不同，我們是細分成事前的安胎休養，包括

產檢、生產之後的 8 週產假，以及 8 週產假之後照顧嬰兒的育嬰留停，這部分國外有的稱為親

職假，有的是把產前、產後併在一起，像日本是 14 週，產前 6 週、產後 8 週…… 

主席：那你認為我們臺灣現在是多？還是少？ 

謝司長倩蒨：因為各國定義不同，大家是不是要把目前的 8 週再延長？還是包括產前、產後做一併

的考量？我們是覺得可以再聽聽大家的意見會比較清楚。 

主席：這個議題從前年開始就一直有委員提出這樣的主張，並提出修正意見，但勞動部卻一直沒有

提出你們的看法，你們不要因為今天本席排了這樣的法案審查，就臨時丟出要先召開公聽會才

可以審查的要求，這是一種拖延戰術，是一種軟性杯葛，如果你們是用這樣的方式，本席要表

達非常嚴厲的譴責，因為這個議題不是今天才有委員提出來，這個議題已經很久了，那勞動部

的想法是什麼？你們的配套是什麼？為什麼不提出來？每次都是要審查法案時，才臨時丟出要

先召開公聽會才可以審法案的臨時提案，這個臨時提案應該是你們要求委員提出來的吧！不是

嗎？上次審家庭照顧假時也是如出一轍，本席都不想發言了！每個委員上台表達意見，包括民

進黨委員，都是贊成的，結果就在會議中丟出這樣一個臨時提案，要求要先召開公聽會，為什

麼都要這樣玩議事規則呢？明明今天也排了這個法案，為什麼不能在審查法條時，大家好好來

討論呢？先討論嘛！為什麼要先設框架？你們要研究，要找資料，難道過去都沒有做嗎？你說

要跟世界其他各國比較，過去都沒有比較，是不是？都沒有基本的資料嗎？你說啊！ 

林委員靜儀：（在席位上）連署委員可以講話嗎？ 

主席：等一下，司長，請你回答。我必須告訴新進的委員，這個案子不是這個會期、現在才提出來

的，過去就有委員提了，所以勞動部應該要表態，對於增加產假的建議，你們是支持？還是反

對？不要每次都不敢明說反對，然後又提出這種臨提，要求召開公聽會，不然不可以審查！其

實其他委員也有開過類似的公聽會，為什麼不能討論？今天這個法案就排在我們要審查的法案

中，為什麼要用這樣的臨提來卡呢？你先回答本席的問題，到底現在勞動部的態度如何？這個

委員已經不是第一次提出來，已經提出來很長一段時間，今天本席排這個案子，就是希望進入

實質討論，為什麼要由民進黨的委員提出這樣的臨提，做這樣的杯葛呢？為什麼不能繼續審查

呢？ 

林委員靜儀：（在席位上）讓我們說明啊！ 

主席：剛剛已經說明過了，而且林委員又不是提案者。剛剛提案人吳委員已經講過了。勞動部先回

答你們的態度。 

謝司長倩蒨：基本上大家都關心這個議題，我們也蒐集了其他國家的資料，但每個國家國情不同，

如果臨近的日本、韓國…… 

主席：但是你們沒有整理出報告啊！你都是口頭講，你要整理出一個很完整的報告，然後告訴大家

到底哪裡不可行！你有整理嗎？司長！你有整理過這樣的資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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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員靜儀：（在席位上）身為連署的委員，我要講一下，我們並沒有說…… 

主席：有沒有？ 

謝司長倩蒨：跟主席還有各位委員報告，當然我們會蒐集國外的資料，如果委員會有需要，我們當

然可以提供，就是我們蒐集的國外…… 

主席：你們已經有資料了？ 

謝司長倩蒨：對！我們可以提供國外的資料。 

主席：下午送進來，因為下午會審法案，請你們送到委員會來。 

請林委員靜儀發言。 

林委員靜儀：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想大家都知道，不論是產假、育嬰假，或者安胎

假，都是希望國家以制度方式訂定友善生育政策，不過，今天為什麼在這邊我也支持吳玉琴委

員提的必須先召開公聽會的臨時提案？是因為過去常會有一種狀況，就是我們認為只要多一點

產假、安胎假，女性勞工就可以享受得到，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曉得，今天無論是第八十四條之

一，或其他很多跟勞動權益相關的法案，大家要爭議這麼久，或者是要經過一再的協商和努力

，主要是因為很多時候，國家賦予的這些法律規定或是假，弱勢勞工到底拿不拿得到？令我們

婦女團體非常擔心的是，當我們站在婦女這邊，為了母體保護、母性保護，做了很多相關法律

規定後，結果弱勢女性勞工根本不敢請這個假！也就是說，政府說的很好聽，我們有這些假，

大家都可以請，但是負責任一點的政府其實要考慮的是，今天提供的這個假，大家真的可以享

受到嗎？這是第一個態度。 

第二，在婦女權益中，我們也很擔心當我們提供給婦女這樣子的權益時，有沒有可能造成她

的勞動條件受損或被剝削？譬如雖然我們一再在法條上規定不可以因婦女懷孕、有懷孕計畫，

或者可能生產，而剝奪其工作權，想辦法讓她無法上班，或是用別的方式資遣她，但是我們也

非常清楚知道，在目前臺灣的勞動條件中，其實很多懷孕婦女在懷孕過程中，因為之後可能要

享受這樣的產假、育嬰假，就可能被雇主利用各種理由說她不適任、不能配合工作等等，惡意

讓她無法繼續工作下去。所以，在此我也支持吳玉琴委員的這個提案，我們要再充分討論其他

相關配套以保護婦女，就是除了保護她產後可以好好休養，更重要的是，保護她在維持女性勞

工身分下，可以懷孕、生產，而不會因為懷孕生產後這些我們希望她能夠獲得的權益，導致她

連在最前面的勞動條件都被剝削，這是我們要特別提醒的。謝謝。 

主席：這個臨時提案本席建議先暫緩，待會兒再回頭處理，我希望民進黨委員可以審慎考慮，剛剛

各個委員在修法上或有不同立場、不同主張，但本席都認為應該進到法條討論，讓大家可以各

自表達，透過委員會充分討論後，如果認為還有召開公聽會的必要，再來召開，而不是連討論

都還沒有討論，就先設下這樣的障礙，試圖要來拖延這樣的法案通過，本席希望民進黨的委員

要慎思，這樣的提案對你們並不利。 

接下來進行第 3 案。 

3、 

鑒於《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 1 造成勞工過勞，對勞動者工時、休假法定權益之負面影響甚


